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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日期： 2005-11-01 《直销企业保证金存缴、使用管理办

法》已经2005年10月19日商务部第15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并

经工商总局同意，现予以发布，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部

长：薄熙来 局长：王众孚 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直销企业

保证金存缴、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直销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申请直销

应提交其在指定银行开设的保证金专门账户凭证，金额

为2000万元人民币。保证金为现金。 第三条 直销企业与指定

银行签订的保证金专门账户协议应包括下述内容： （一）指

定银行根据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工商

总局）的书面决定支付保证金； （二）直销企业不得违反《

直销管理条例》擅自动用保证金，不得以保证金对外担保或

者违反《直销管理条例》规定用于清偿债务； （三）指定银

行应及时向商务部和工商总局通报保证金账户情况，商务部

和工商总局可以查询直销企业保证金账户； （四）直销企业

和指定银行的权利义务及争议解决方式。 企业在申请设立时

应提交与指定银行签署的开设保证金专门账户协议。 第四条 

直销企业开始从事直销经营活动3个月后，保证金金额按月进

行调整。直销企业于次月15日前将其上月销售额的有效证明

文件向指定银行出具，并通过直销行业管理网站向商务部和

工商总局备案。直销企业对出具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完整



性负责，指定银行应当对证明文件进行形式审查。 直销企业

保证金金额保持在直销企业上月直销产品销售收入的15％水

平。账户余额最低为2000万元人民币，最高不超过1亿元人民

币。 根据直销企业月销售额，如需调增保证金金额的，直销

企业应当在向指定银行递交月销售额证明文件后5日内将款项

划转到其指定银行保证金账户；如需调减保证金金额的，按

企业与指定银行签订的协议办理。 第五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

，商务部和工商总局共同决定，可以使用保证金： （一）无

正当理由，直销企业不向直销员支付报酬，或者不向直销员

、消费者支付退货款的； （二）直销企业发生停业、合并、

解散、转让、破产等情况，无力向直销员支付报酬或者无力

向直销员和消费者支付退货款的； （三）因直销产品问题给

消费者造成损失，依法应当进行赔偿，直销企业无正当理由

拒绝赔偿或者无力赔偿的。 第六条 直销员或消费者根据《直

销管理条例》和本办法第五条规定要求使用保证金的，应当

持法院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或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接到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商务部和工商总

局。 直销员除持法院生效判决书、调解书外，还应出示其身

份证、直销员证及其与直销企业签订的推销合同。消费者除

持法院生效判决书、调解书外，还应出示其身份证、售货凭

证或发票。 商务部和工商总局接到申请材料后60个工作日内

做出是否使用保证金支付赔偿的决定，并书面通知指定银行

、直销企业和保证金使用申请人。 直销员违反《禁止传销条

例》有关规定的，其申请不予受理。 第七条 根据本办法规定

支付保证金后，直销企业应当自支付之日起30日内将其保证



金专门账户的金额补足到本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水平。 

第八条 直销企业保证金使用情况应当及时通过商务部和工商

总局直销行业管理网站向社会披露。 第九条 直销企业不再从

事直销活动的，凭商务部和工商总局出具的书面凭证，可以

向指定银行取回保证金。 企业申请直销未获批准的，凭商务

部出具的书面凭证到指定银行办理保证金退回手续。 第十条 

直销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直销管理条例》第五十

一条予以处罚。 第十一条 商务部和工商总局共同负责直销保

证金的日常监管工作。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工商总局

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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